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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放流费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5806246522026401

合同内部编号：

甲方：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

队

乙方：上海淀原水产良种场

法定代表人：张全根（男）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青昆路 165 号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莲钱路 25 号

电话：59859688 电话：02159863309

联系人：杨劲松 联系人：张全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及鱼种放流费

项目的招标投标结果，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

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第一部分 采购内容

一、甲方向乙方采购：鱼种放流费项目

二、双方约定中标价：1881100 元；大写：壹佰捌拾捌万壹仟壹佰元整； 见中标通知

书；

三、双方约定苗种交付的时间如下：采购人指定交货时间。

四、付款方式：放流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

第二部分 苗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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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应严格按照《上海市自然水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定点培育基地规范（试行）》

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制度。苗种培育期间接受甲方的检查与督促。

第三部分 种质鉴定

六、乙方应邀请上海市水产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增殖放流苗种进行种质鉴定。苗种交付时，

乙方应向甲方出具该批苗种的种质鉴定报告。

第四部分 药残检测

七、乙方应对增殖放流苗种进行药物残留检测。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质量安全

检验规范（试行）》（沪渔政[2011]13 号）（以下简称“《检验规范》”）规定，乙方按

《检验规范》第六条之规定，提前 20 天，申请由所在地农业执法大队抽样送检，由上海市

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药物残留检测。

第五部分 疫病检测

八、乙方应对增殖放流苗种进行疫病检测。乙方按双方约定的放流时间提前一周抽取苗

种样品送至甲方指定单位进行疫病检测，疫病检测通过，双方约定时间开展放流。

第六部分 放流实施

九、乙方应根据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时间交付苗种。如因天气变化等原因，苗种提供时

限可放宽至一个月（如苗种约定放流时间为 4 月下旬，则放流时限可放宽至 5 月下旬），如

无其他约定，超过时限未能履行合同的，视作乙方单方面中止合同。

十、乙方应提前一周以上向甲方提出放流申请，以便甲方安排工作。

十一、甲方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验收方法（试行）》进行验收。验收完毕，双

方在《增殖放流苗种交付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增殖放流苗种交付验收单》由乙方保存，

是乙方申请经费的必备要件。

十二、乙方提供苗种数量符合合同要求数量，甲方全额支付苗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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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乙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数量提供放流苗种，但提供数量达到约定数量的 85%，乙方

承诺同意甲方可根据实际提供数量支付苗种经费后，甲方组织放流。

十四、如果乙方提供苗种未达到约定数量的 85%，双方约定按下面第 二 种方法处理。

（一）中止合同，不再安排放流，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责任的权利,暂停乙方一年参与该

苗种竞标的资格；

（二）乙方承诺甲方根据约定单价的 80%，按实际提供数量支付苗价，甲方组织放流，

暂停乙方一年参与该苗种竞标的资格。

十五、如果乙方提供苗种数量未达到约定数量的 70%，甲方直接中止合同，并暂停乙方

一年参与竞标的资格。

十六、一天内分批次组织放流，实际数量不足 85%的，不论乙方是否承诺，均按合同第

十四条第二款结算苗种经费。

第七部分 经费拨付

十七、甲方全部完成放流后，报区财政，由区财政统一拨付苗种经费（年内结算）。

十八、乙方应填写《苗种经费申请拨付单》附《增殖放流苗种交付验收单》复印件，并

开具财务统一发票向甲方申请拨付。

十九、甲方按照财政专项的有关要求，申请区财政划拨苗种费用。

第八部分 其他条款

二十、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甲方提出变更合同有关

内容时，应与乙方协商并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二十一、本合同正式文本一式 4 份，甲方留 2 份，乙方留 2 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二十二、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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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承诺书

若本次竞标成功,我方将与贵方签订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采购合同,并承诺遵守以下

条件实施放流。

1、我方按双方约定的放流时间组织中标苗种的生产与培育,并保证一次性提供足够苗种,

如因我方原因导致贵方的放流计划不能按时开展,贵方有权中止合同。

2、按你方要求将苗种运至放流目的地,采取保证措施,承诺放流苗种到达放流地点时健

康状况良好。

3、承诺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验收办法(试行) 》计算放流苗种数量及规格,并

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

4、如因贵方要求变动苗种提供时间(15 天内)的,我方将按新约定时间提供苗种,期间暂

养苗种所需费用由我方承担。

5、我方承诺苗种培育、运输过程中不添加国家禁用药物,提交苗种时一并提交省级水(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出具的放流苗种的药残检测报告,并愿接受采购人或放流组织实施单

位的抽检。如贵方指定的检测机构检出苗种含有违禁药物,我方愿意按《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苗种质量安全检验规范(试行) 》承担违约责任。

兹证明上述声明和承诺是真实、准确的,若存在虚假情况,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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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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